
大理附幼

109學年度招生簡介



招生年齡~
(一)2足歲：民國106年9月2日至民國107年9月1日出生者。
(二)3足歲：民國105年9月2日至民國106年9月1日出生者。
(三)4足歲：民國104年9月2日至民國105年9月1日出生者。
(四)5足歲：民國103年9月2日至民國104年9月1日出生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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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生登記、抽籤及報到時間~



紙本現場登記應檢具之證明文件一覽表



紙本現場登記應檢具之證明文件一覽表



109學年度公立幼兒園招生網路線上登記說明表



109學年度公立幼兒園招生網路線上登記說明表備註



招生錄取順序〜
階
段

日期
錄取順序

3-5歲班(混齡) 2歲專班

第
1
階
段

線上登記
6/8-6/9

現場登記6/10

抽籤6/10

線上/現場報到
6/10

3-5歲法定需要協助幼兒
3-5歲教職員工子女
5足歲(新住民. 2個以上兄弟姊妹.家有兄

姊就讀)

5足歲(一般)

2歲法定需要協助幼兒
2歲教職員工子女

第
2
階
段

線上登記
6/11-6/12

現場登記6/13

抽籤6/13

線上/現場報到
6/15

未錄取之法定需要協助幼兒
5足歲(一般)
4足歲 (2個以上兄弟姊妹.家有兄姊就讀)

4足歲(一般)
3足歲 (2個以上兄弟姊妹.家有兄姊就讀)

3足歲(一般)

未錄取之法定需要協助
幼兒
2足歲 (2個以上兄弟姊妹.家有

兄姊就讀)

2足歲(一般)

1.第一階段3-5歲需要協助幼兒及5足歲幼兒須依「學區限制」入園。
2.新移民. 2個以上兄弟姊妹.家有兄姊就讀需符合「核定稅率未達20%」之排富限
制。



請於 109 年 5 月 12 日至 26 日期間，至招生 e 點
通網站https://kid-online.tp.edu.tw查驗（107 年）
綜合所得稅核定資料，經查驗通過者請於該網站下
載通過證明。

★現場登記時檢具此通過證明，得免再附國稅局核定稅率資料喔!

★為保護個資，以上查驗資料，需家長主動提出申請。

現場登記之注意事項〜

排富限制

 父母一方為新住民之5足歲幼兒
 幼兒有2個(含)以上兄弟姊妹(家有三胎)
 家有兄姊就讀本校幼兒園或本校國小1、2年級之幼兒

(以109學年度採計)



現場審核國稅局證明文件種類

證明文件 申請單位 檢核說明

1 所得稅核定通知書
戶籍所在
地國稅局

 107年度申報核定、稅率未達20%

2 所得稅核定資料清單 各國稅局  107年度申報核定、稅率未達20%

3
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
清單

各國稅局
或地方稅
捐稽徵處

 倘未報稅則無法申請核定資料
 需出示107年度父母雙方之所得資料

清單，合計所得額低於核定稅率20%
之所得淨額即符合

1.上開證明文件亦得由財政部稅務線上申辦，亦可採認。
2.申辦相關問題可請家長逕洽國稅局免付費客服專線：0800-
000-321或相關稅捐稽徵機關詢問。



1. 所得稅核定通知
書

需查驗

稅率未達20%

107年度



2. 所得稅核定資料清單

需查驗

稅率未達20%

107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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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
單

需查驗：107年度父母雙方合計所得淨額<核定稅率20%之所得淨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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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



新住民認定：原外國籍人士與我國籍人士具有婚姻關係

1. 已入我國籍：審核戶口名簿正本詳細記事

2. 新住民尚未入我國籍：審核父或母居留證和護照。

只有5足歲幼兒才有此項優先資格。

注意事項

5足歲幼兒之父或母
任一方為新住民者

戶口名簿正本
符合排富限制之稅率證明



注意事項

幼兒有2個(含)
以上兄弟姐妹

戶口名簿正本
第3胎（含）以上兒童證明卡
符合排富限制之稅率證明

第3胎必須已出生且完成申報戶口

倘3胎內有幼兒已過世亦符合（生有3胎）

比照民政局：以戶籍登記為同父、同母或同父母認定

1. 倘父母分屬不同戶籍，其設籍本市幼兒仍符合家有3胎以上幼兒之
家庭身分，應檢具相關戶口名簿育有3胎以上之證明。

2. 幼兒為異父或異母，但新組成家庭之父母具有婚姻關係者亦符合。

配合民政局第3胎（含）以上兒童證明卡

增加此優先資格線上登記方式：須於「108年9月26日後至本市戶政事
務所 登記第3胎以上家庭」，並於「109年5月12日至25日期間申請由本局
代 為向國稅局查驗稅率」，經查驗通過者始得採線上登記。



僅限兄姊，弟妹不可

請事先準備園內及國小一、二年級
學生名單，以利審核

兄姊就讀國小1年級：檢附109學年度
國小新生入學報到通知單或額滿學
校轉介通知單

注意事項

家有兄姊就讀該
園或該國小1、
2年級之幼兒

戶口名簿正本
家有兄姊就讀該國小1、2年級之幼兒，

檢附109學年度該國小新生入學報到通知
單（就讀2年級者免附）及切結書。

符合排富限制之稅率證明

額滿學校轉介單(範本)



為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傳播風險，凡至現場登記或報到，請務必遵守下列事項：

★現場登記每名幼兒以1名家長或監護人為代表，幼生不到場。
★參加現場登記之家長，請務必全程配戴口罩，並配合測量體溫。
經測量確認發燒、未配戴口罩或未配合量體溫者，均禁止入場。

★正取生報到採網路線上報到為主。
★完成網路線上報到後，請於6/10(三)、6/13(六)下午14點40分至
16點前帶正取生至校訂購及套量運動服，每名幼兒以1名家長為
限，家長及幼兒務必全程配戴口罩，並配合測量體溫。

★現場登記、報到、套量運動服地點如下:

現場登記或報到之注意事項〜

日期 6/10(三) 6/13(六)

地點 後穿堂(後門) 前穿堂(前門)

進出方式 從學校後門(雙園街89巷) 從學校前門(艋舺大道389號)



現場登記、報到、套量運動服地點

6/10(三)套量運動服地點:後穿堂

(請從紅色圈起小門出入)

後穿堂請由雙園街89巷小門進出

6/13(六)套量運動服地點:前穿堂

前穿堂請由艋舺大道389號進出

此為學校後門 此為學校前門



網路線上登記頁面〜



網路線上登記頁面〜
選擇身分別進行驗證，再選擇
幼兒園，即可完成線上報名。
(系統會依身分別設定能選擇
的幼兒園)



網路線上報到頁面〜



報到規定
• 抽籤完畢後，如未依規定時間報到，視同放棄錄取資格。

重複錄取規定
• 幼兒倘同時錄取本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，僅限於
一園報到。換言之，同一幼兒只能佔1個公幼或非營名額。

• 因此在各階段報到期間，系統將同步開放線上放棄功能。

抽籤後錄取

公幼

放棄非營利

直升資格
於公幼報到

抽籤後錄取

公+非

於公幼

報到

於公幼

放棄

於非營利

報到

A生
非營利
直升

B生
錄取
公+非



網路線上放棄頁面〜

臺北市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招生e點通
申請線上放棄直升/錄取資格同意書

依「臺北市109學年度公立幼兒園招生簡章」，幼兒倘同時錄取本市公立
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，僅限於一園報到；倘有重複錄取情形欲放棄「本市
109學年度公立幼兒園原園直升或錄取資格」，請先詳閱以下說明：
一、幼兒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：
(一)已具「公立幼兒園原園直升資格」欲放棄資格
(二)已具「公立幼兒園錄取資格(正取且完成報到)」欲放棄資格
二、申請放棄幼兒園原園直升或錄取資格後，即喪失直升入園或錄取之資格，

無法更改，請務必確認是否放棄！
三、因線上輸入資料有誤或不實，致生不利結果者，由資料輸入者自行承擔；

若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究辦。

□同 意：本人確認已知悉上開各點說明之內容，並確依幼兒之法定代理人
(如父母或監護人)同意辦理。

□不同意：請逕洽原就讀或已錄取之公立幼兒園辦理。



關於招生問題，歡迎來電詢問
★來電洽詢時段:
週一至週五上午09：00~12：00
週二至週五下午14：30~15：30

★洽詢電話:

(02)2306-4311分機2108
(02)2306-4311分機2117 



大理附幼歡迎您


